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农药经营许可公示

 （二O二四年第五批）
根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、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云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通过资料审查、实地核查和综合审查，红塔区颜品农资经营部、红塔区盛丰农资店符合农药经营许可法定条件，准予农药经营许可，拟颁发农药经营许可证。

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自2024年3月15日至2024年3月21日。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可拨打电话0877-2023933向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反映。

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15日
